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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乙方”）拟与湖北天安日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日化”或“甲方”）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并签署2025年度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2025

年度买卖合同》，合同有效期为一年。 

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陈

勇先生、陈子笛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同意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通过了该议案。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

为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行为。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万元） 

2024年 1-11月

累计已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天安日化 

向关联人销售羟乙基

磺酸钠、羟乙基磺酸钠

水溶液产品 

参考市场公允价

格，协商定价 
4,000 2,299.14 

（三）2024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含税）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黄冈永安

日用化工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

售羟乙基磺

酸钠、羟乙

基磺酸钠水

溶液产品 

28.60 

4,000 43.95% -41.81% 

2024年 1月 12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 天安日化 2,299.14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产品 

天安日化 采购原料 162.86 -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服务 

天安日化 租赁 16.00 - 97.21%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原因如下：（1）

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从控制关联交易的总规模方面

来考虑，根据市场及双方业务需求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

预计，具有一定不确定性；（2）实际发生额会因市场行情等客观因素影

响，存在销量不及预期的情况；（3）实际发生额是 2024 年 1-11 月累计

数，预计金额为 2024 年全年数据。因此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一定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我们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的情况

进行了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相应业务的预估测算金额，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

额会因市场需求波动等客观因素影响，导致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的交易行

为，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实际情况。相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交

易价格公允，符合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1、上述两表中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仅为 2024 年 1-11月累计的发生金额，

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存在部分业务在 12月发生并结算，预计 2024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不会超出董事会审批通过的预计金额，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以公司 2024年

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在 2024年度向关联方采购了原料并提供了租赁服务，由于交易金额较小，未达

到公司董事会审批和披露标准，仅由公司及子公司内部流程审批通过。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名称：湖北天安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潜江市泽口街道办事处金澳大道8号（自主申报承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勇  

注册资本：壹亿圆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年01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5MA7FEE8922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天安日化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1,181,662.63 272,117,674.29 

净资产 247,596,359.13 168,361,182.34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0,385,538.59 4,311,393.80 

净利润 32,351,404.51 -6,534,751.32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勇先生系天安日化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天安日化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目前，天安日化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4、经查询，天安日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采购内容：为使甲方按时、安质、按量得到用以进行正常生产经营的货

物，甲方向公司采购羟乙基磺酸钠、羟乙基磺酸钠水溶液产品，具体用量以甲方

实际需求量为准。 

2、采购金额：年度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3、定价原则：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货物的价格参考市场行情，由原辅料价格、加工费及合理利润构

成。 

4、数量确定方式：货物交付数量以乙方出厂过磅单数量为准。 

5、货款结算方式：甲方以银行电汇付款，乙方根据出厂过磅数量开具13%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甲方按发票总额一周内付清货款。         

6、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有效。 

7、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关联交易合同将由公司管理层依据公司董事会

决议签署并执行，合同自董事会批准且经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天安日化延续合作，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

属于正常的商业往来。羟乙基磺酸钠作为公司生产牛磺酸的中间体，其富余部分

对外销售有助于公司充分利用现有牛磺酸设备产能的同时，实现互利共盈，具有

必要性。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协

商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交易双方已存在业务合作基础，该交易事项

具备可持续性特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亦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

事均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一致认为： 



公司预计2025年度与关联方天安日化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

中所需发生的正常交易行为，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此次本着

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延续合作，有利于提升公司经济效益。本

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

正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因此，我们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关联董事应当按规定予以回避。 

2、监事会的意见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天安日化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

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展开的，有利于提高公司经济效益。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

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亦不影响公司独立性。该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了表决，其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

上述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2025年度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